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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

定以及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即原“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出具的《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023 年度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由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疫情防控债）（以下简称“20 首创 01”）、北京首创股

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以下简称“20 首创 02”）、北

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

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22 环保 Y1”、“22 环保 Y2”）、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二期）（以

下简称“22 环保 Y3”、“22 环保 Y4”）、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三期）（以下简称“22 环保 Y5”）、

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

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23 首创 Y1”）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东方证券承销保

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行”）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  



东方投行作为“20 首创 01”、“20 首创 02”、“22 环保 Y1”、“22 环保

Y2”、“22 环保 Y3”、“22 环保 Y4”、“22 环保 Y5”和“23 环保 Y1”的债

券受托管理人，现就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发生变动

的说明如下： 

一、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20 首创 01： 

1、债券名称：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疫情防控债）。 

2、发行总额：人民币 10 亿元。 

3、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4、债券期限：本期发行的公司债券期限不超过 5 年（含 5 年）。具体期限和

品种由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债券发行前根据有关法律、公司资金需求情况和市场

情况协商确定。 

5、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本期债券的最终票面

利率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网下利率询价情况在询价区间范围内协商确定。 

6、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的利息自首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具体本息兑付工作按照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办理。 

7、起息日：2020 年 3 月 6 日。 

8、利息登记日：本期债券利息登记日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在利息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就本期债券获得该

利息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 

9、付息日：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的 3 月 6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

息）。 

10、本金兑付日：2025 年 3 月 6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

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1、本息支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

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

定办理。 



12、支付金额：本期债券于每个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

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于

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

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13、担保情况：无担保。 

14、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及资金用途：发行人应在本期债券发行首日前 10 个

工作日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处开立唯一的募集资金使用专户，专门用于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不得用作其他用途。本期债

券募集的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其中不低于 10%用于湖北

等疫情严重地区供水、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处理等消杀药剂、防护等支出。 

15、债券评级：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

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16、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申购和配

售的方式。网下申购采取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情况进行配售。具体发

行安排将根据上交所的相关规定进行。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17、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组织承销团，以

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18、牵头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9、联席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20、债券形式和托管：本期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

期债券在证券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

有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上市交易等操作。 

21、拟上市和交易流通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22、税务提示：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有

关税金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二）20 首创 02： 

1、债券名称：北京首创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2、发行总额：人民币 10 亿元。 

3、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面值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4、债券期限：本期发行的公司债券期限为 5 年。 

5、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本期债券的最终票面

利率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网下利率询价情况在询价区间范围内协商确定。 

6、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的利息自首个起息日起每年支付一次，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具体本息兑付工作按照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办理。 

7、起息日：2020 年 5 月 19 日。 

8、利息登记日：本期债券利息登记日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在利息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就本期债券获得该

利息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 

9、付息日：本期债券存续期内每年的 5 月 19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

息）。 

10、本金兑付日：2025 年 5 月 19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

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1、本息支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本期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

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

定办理。 

12、支付金额：本期债券于每个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

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利率的乘积；于

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

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13、担保情况：无担保。 

14、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及资金用途：发行人应在本期债券发行首日前 10 个

工作日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处开立唯一的募集资金使用专户，专门用于

本期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不得用作其他用途。本期债

券募集的资金在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补充营运资金。 

15、债券评级：经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

体信用等级为 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 AAA。 

16、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申购和配



售的方式。网下申购采取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情况进行配售。具体发

行安排将根据上交所的相关规定进行。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17、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组织承销团，以

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18、牵头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首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9、联席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原东方

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20、债券形式和托管：本期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

期债券在证券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持

有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上市交易等操作。 

21、拟上市和交易流通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22、税务提示：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应缴纳的有

关税金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三）22 环保 Y1、22 环保 Y2： 

1、发行人全称：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 

3、注册文件：发行人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

的《关于同意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

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094 号），注册规模为不超 60 亿元。 

4、发行金额：本期债券发行金额为不超过 10 亿元（含 10 亿元）。本期债券

分为两个品种，其中品种一基础期限为 3 年；品种二基础期限为 5 年；两个品种

间可以进行相互回拨，回拨比例不受限制，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一致，决定

是否行使品种间回拨权。 

5、债券期限：本期债券分为两个品种，其中品种一基础期限为 3 年；品种 

二基础期限为 5 年；在约定的基础期限期末及每一个周期末，发行人有权行使续

期选择权，按约定的基础期限延长 1 个周期；发行人不行使续期选择权则全额到

期兑付。 

6、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7、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债券票面利率将根 

据网下询价簿记结果，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8、发行对象：本期债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9、发行方式：本期债券发行方式为簿记建档发行。 

10、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组织的承销团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 

11、起息日期：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2 年 8 月 2 日 

12、付息方式：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况下，本期债券采用单

利计息，付息频率为按年付息。 

13、利息登记日：本期债券利息登记日为付息日的前 1 个交易日，在利息登

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上一计息期间的债券利

息。 

14、付息日期：本期债券分为两个品种，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

情况下，品种一首个周期的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25 年间每年的 8 月 2 日（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品

种二首个周期的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27 年间每年的 8 月 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5、兑付方式：本期债券的本息兑付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

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相关规定办理。 

16、兑付金额：若在本期债券的某一续期选择权行权年度，发行人选择全额

兑付某一品种债券，该品种债券将一次性偿还本金。本期债券于付息日向投资者

支付的利息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票面

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为投资者截止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投资

者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等于票面总额的本金。 

17、兑付登记日：本期债券兑付登记日为兑付日的前 1 个交易日，在兑付登

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相应本金及利息。 

18、本金兑付日期：若在本期债券的某一续期选择权行权年度，发行人选择

全额兑付某一品种债券，则该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即为该品种债券的兑付日期（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 



19、偿付顺序：本期债券在破产清算时的清偿顺序劣后于发行人普通债务。 

20、增信措施：本期债券不设定增信措施。 

21、信用评级机构及信用评级结果：经中诚信国际评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等

级为 AAA，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22、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及置换存量有

息负债。 

23、通用质押式回购安排：本期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后，认购人可按照有关主

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通用质押式回购。 

（四）22 环保 Y3、22 环保 Y4： 

1、发行人全称：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二期）。 

3、注册文件：发行人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

的《关于同意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

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094 号），注册规模为不超 60 亿元。 

4、发行金额：本期债券发行金额为不超过 20 亿元（含 20 亿元）。本期债券

分为两个品种，其中品种一基础期限为 3 年；品种二基础期限为 5 年；两个品种

间可以进行相互回拨，回拨比例不受限制，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一致，决定

是否行使品种间回拨权。 

5、债券期限：本期债券分为两个品种，其中品种一基础期限为 3 年；品种

二基础期限为 5 年；在约定的基础期限期末及每一个周期末，发行人有权行使续

期选择权，按约定的基础期限延长 1 个周期；发行人不行使续期选择权则全额到

期兑付。 

6、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7、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债券票面利率将根

据网下询价簿记结果，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8、发行对象：本期债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9、发行方式：本期债券发行方式为簿记建档发行。 

10、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组织的承销团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 



11、起息日期：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2 年 10 月 24 日。 

12、付息方式：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况下，本期债券采用单

利计息，付息频率为按年付息。 

13、利息登记日：本期债券利息登记日为付息日的前 1 个交易日，在利息登

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上一计息期间的债券利

息。 

14、付息日期：本期债券分为两个品种，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

情况下，品种一首个周期的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25 年间每年的 10 月 24 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品种二首个周期的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27 年间每年的 10 月 24 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5、兑付方式：本期债券的本息兑付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

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相关规定办理。 

16、兑付金额：若在本期债券的某一续期选择权行权年度，发行人选择全额

兑付某一品种债券，该品种债券将一次性偿还本金。本期债券于付息日向投资者

支付的利息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票面

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为投资者截止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投资

者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等于票面总额的本金。 

17、兑付登记日：本期债券兑付登记日为兑付日的前 1 个交易日，在兑付登

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相应本金及利息。 

18、本金兑付日期：若在本期债券的某一续期选择权行权年度，发行人选择

全额兑付某一品种债券，则该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即为该品种债券的兑付日期（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 

19、偿付顺序：本期债券在破产清算时的清偿顺序劣后于发行人普通债务。 

20、增信措施：本期债券不设定增信措施。 

21、信用评级机构及信用评级结果：经中诚信国际评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等

级为 AAA，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22、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及置换存量有



息负债。 

23、通用质押式回购安排：本期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后，认购人可按照有关主

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通用质押式回购。 

（五）22 环保 Y5： 

1、发行人全称：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三期）。 

3、注册文件：发行人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

的《关于同意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

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094 号），注册规模为不超 60 亿元。 

4、发行金额：本期债券发行金额为不超过 20 亿元（含 20 亿元）。本期债券

分为两个品种，其中品种一基础期限为 3 年；品种二基础期限为 5 年；两个品种

间可以进行相互回拨，回拨比例不受限制，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一致，决定

是否行使品种间回拨权。 

5、债券期限：本期债券分为两个品种，其中品种一基础期限为 3 年；品种

二基础期限为 5 年；在约定的基础期限期末及每一个周期末，发行人有权行使续

期选择权，按约定的基础期限延长 1 个周期；发行人不行使续期选择权则全额到

期兑付。 

6、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7、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债券票面利率将根

据网下询价簿记结果，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8、发行对象：本期债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9、发行方式：本期债券发行方式为簿记建档发行。 

10、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组织的承销团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 

11、起息日期：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2 年 11 月 28 日 

12、付息方式：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况下，本期债券采用单

利计息，付息频率为按年付息。 

13、利息登记日：本期债券利息登记日为付息日的前 1 个交易日，在利息登

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上一计息期间的债券利



息。 

14、付息日期：本期债券分为两个品种，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

情况下，品种一首个周期的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25 年间每年的 11 月 28 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品种二首个周期的付息日为 2023 年至 2027 年间每年的 11 月 28 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5、兑付方式：本期债券的本息兑付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

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相关规定办理。 

16、兑付金额：若在本期债券的某一续期选择权行权年度，发行人选择全额

兑付某一品种债券，该品种债券将一次性偿还本金。本期债券于付息日向投资者

支付的利息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票面

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为投资者截止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投资

者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等于票面总额的本金。 

17、兑付登记日：本期债券兑付登记日为兑付日的前 1 个交易日，在兑付登

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相应本金及利息。 

18、本金兑付日期：若在本期债券的某一续期选择权行权年度，发行人选择

全额兑付某一品种债券，则该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即为该品种债券的兑付日期（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 

19、偿付顺序：本期债券在破产清算时的清偿顺序劣后于发行人普通债务。 

20、增信措施：本期债券不设定增信措施。 

21、信用评级机构及信用评级结果：经中诚信国际评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等

级为 AAA，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22、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及置换存量有

息负债。 

23、通用质押式回购安排：本期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后，认购人可按照有关主

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通用质押式回购。 

（六）23 环保 Y1： 

1、发行人全称：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债券名称：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

公开发行可续期公司债券（第一期）。 

3、注册文件：发行人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

的《关于同意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可续期

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094 号），注册规模为不超 60 亿元。 

4、发行金额：本期债券发行金额为不超过 14 亿元（含 14 亿元）。本期债券

分为两个品种，其中品种一基础期限为 2 年；品种二基础期限为 3 年；两个品种

间可以进行相互回拨，回拨比例不受限制，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一致，决定

是否行使品种间回拨权。 

5、债券期限：本期债券分为两个品种，其中品种一基础期限为 2 年；品种

二基础期限为 3 年；在约定的基础期限期末及每一个周期末，发行人有权行使续

期选择权，按约定的基础期限延长 1 个周期；发行人不行使续期选择权则全额到

期兑付。 

6、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 100 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7、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债券票面利率将根

据网下询价簿记结果，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8、发行对象：本期债券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 

9、发行方式：本期债券发行方式为簿记建档发行。 

10、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组织的承销团以余额包销方式承销。 

11、起息日期：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3 年 2 月 24 日 

12、付息方式：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情况下，本期债券采用单

利计息，付息频率为按年付息。 

13、利息登记日：本期债券利息登记日为付息日的前 1 个交易日，在利息登

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上一计息期间的债券利

息。 

14、付息日期：本期债券分为两个品种，在发行人不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的

情况下，品种一首个周期的付息日为 2024 年至 2025 年间每年的 2 月 24 日（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品种二首个周期的付息日为 2024 年至 2026 年间每年的 2 月 24 日（如遇法定节



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5、兑付方式：本期债券的本息兑付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

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相关规定办理。 

16、兑付金额：若在本期债券的某一续期选择权行权年度，发行人选择全额

兑付某一品种债券，该品种债券将一次性偿还本金。本期债券于付息日向投资者

支付的利息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票面

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为投资者截止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投资

者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等于票面总额的本金。 

17、兑付登记日：本期债券兑付登记日为兑付日的前 1 个交易日，在兑付登

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相应本金及利息。 

18、本金兑付日期：若在本期债券的某一续期选择权行权年度，发行人选择

全额兑付某一品种债券，则该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即为该品种债券的兑付日期（如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计利息） 

19、偿付顺序：本期债券在破产清算时的清偿顺序劣后于发行人普通债务。 

20、增信措施：本期债券不设定增信措施。 

21、信用评级机构及信用评级结果：经中诚信国际评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等

级为 AAA，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22、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的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及置换存量有

息负债。 

23、通用质押式回购安排：本期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后，认购人可按照有关主

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通用质押式回购。 

 

二、重大事项 

2024 年 2 月 27 日，东方投行获悉发行人董事发生变动，发行人已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发生变动的

公告》，具体情况如下： 

（一）人员变更基本情况 

1、人员变动的原因和依据 



根据《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4 年度第一次临

时会议决议公告》，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26 日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刘永政先生、邓文斌

先生、李伏京先生、聂森先生、于学奎先生、秦怡女士、王巍先生、李艺先生、

王涌先生、刘俊勇先生、张萌女士共 11 人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其中王巍

先生、李艺先生、王涌先生、刘俊勇先生共 4 人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于 2024 年 2 月 26 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 2024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选举刘永政

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 

2、新任人员的基本情况 

刘永政：男，1968 年 10 月出生，硕士，律师资格，证券法律业务资格。历

任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律部总经理、总法律顾问、副总经理。现任北京

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经理，北京首创城市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首创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京港地铁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北京

京港十六号线地铁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本公司董事长。 

邓文斌：男，1977 年 2 月出生，硕士。历任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战

略管理部副总经理、战略管理部总经理、企业管理部总经理、战略总监、科技创

新工作促进办公室主任兼集团新闻发言人。现任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北京首创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首创置业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董

事。 

李伏京：男，1980 年 7 月出生，硕士，正高级经济师及工程师。历任柏诚

工程技术（北京）有限公司工程师，北京市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基础设施咨询部项

目经理，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基础设施部总经理助理、环境产业部副总经

理，首创环境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及行政总裁。现任首创环境控股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董事会主席，北京首创大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董事长；本公

司董事、总经理。 

聂森：男，1986 年 5 月出生，硕士。历任北京市东城区城市综合管理委员

会科员，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综合管理部信息经理、综合管理部高

级经理、综合管理部副总经理，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环境产业部副总经理、



基础设施部副总经理。现任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产业发展部副总经理，北

京经济发展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北京首创创信企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本公司董事。 

于学奎：男，1981 年 10 月出生，硕士。历任中钢国际货运有限公司企划部

副经理、综合管理部经理，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管理部副总经理。现

任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风险监管部（运营管理部、信息化管理中心）副总

经理（副主任），北京首创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本公司董事。 

秦怡：女，1978 年 8 月出生，硕士。历任首创置业有限公司战略发展中心

高级经理，资本管理中心助理总经理、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北京首

创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资本运营部（董事会办公室）总经理（主任）、董事会

秘书。现任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资本管理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北京

首创城市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首创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独立董事，首创钜大

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本公司董事。 

王巍：男，1958 年 10 月出生，博士，金融博物馆理事长，全联并购公会创

始会长。曾有多年海外金融机构工作经验，参与创建并主管国有证券公司，创建

中国最早的并购顾问公司，帮助大量企业重组、融资、上市和并购。历任欧洲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投资委员会专家，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治理专家，

20 余家境内外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中欧、长江、上海高金和纽约哥大等商学院

客座教授。现任神州数码信息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独立董事。 

李艺：男，1961 年 11 月出生，本科。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

司原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家注册公用设备工程师（给水排水）、国

家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曾先后被评为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专家，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现任住建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城镇水务专委会

委员，中国城镇供排水协会战略委员会、排水分会、规划设计委员会等多个分会

副主任委员，全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委员，中国

图学学会委员，北京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本公司独立董事。 

王涌：男，1968 年 11 月出生，博士，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商业法研究会副会长，浦发硅谷银行有限公司监事长，华

能贵诚信托有限公司、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独立董事。 



刘俊勇：男，1970 年 10 月出生，博士，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管理会计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现任信达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市槟城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独立董事。 

张萌：女，1975 年 10 月出生，硕士。历任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基础

设施部副总经理、环境产业部总经理，首创环境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首创

大气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现任本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3、人员变动所需程序及其履行情况 

本次董事变动已履行所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要求。 

（二）影响分析 

本次人事任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对公司日常管理、生产经

营及偿债能力无不利影响，对公司已签署的董事会或其他内部有权机构决策有效

性不产生影响。上述人事变动后公司治理结构符合法律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作为“20首创 01”、“20首创 02”、“22环保 Y1”、

“22环保 Y2”、“22环保 Y3”、“22环保 Y4”、“22环保 Y5”和“23环保 Y1”的债券

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根据《公

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要求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并就发行人

董事发生变动的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作为“20首创 01”、“20首创 02”、“22环保 Y1”、

“22环保 Y2”、“22环保 Y3”、“22环保 Y4”、“22环保 Y5”和“23环保 Y1”的债券

受托管理人，后续将继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及时

向上述债券持有人发布后续债券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本页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北京首创生态环保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发生变动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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